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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办字〔2021〕46号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宁都县乡镇圩镇管理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1 年宁都县乡镇圩镇管理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月 12 日



— 2 —

2021 年宁都县乡镇圩镇管理实施方案

为纵深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,聚焦圩镇环境的重点领域和

薄弱环节，规范圩镇管理，完善圩镇功能，提升圩镇品位，切实

增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效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县十五次党代会、县“两会”精神为指导，推进乡村振兴

与“城乡美”有效衔接，围绕“全力以赴美城乡，浓墨重彩增添

宁都新颜值”的总体目标，按照以人为本、政府主导、全民参与

的基本原则，坚持问题、目标导向,以整治圩镇环境卫生、集贸

市场、市容市貌、交通秩序、违章搭建、杂乱线缆为重点，建设

圩镇道路人行道水沟、农贸市场、公厕、公共停车场，提升圩镇

沿街立面、重要节点、绿化亮化，着力解决圩镇布局不科学、公

用设施落后、功能服务设施不全、环境不美、脏乱堵等突出问题，

不断提升圩镇管理水平，呈现干净整洁、秩序井然、通行顺畅、

环境优美、和谐宜居的圩镇新景象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整治重点区域，改善圩镇面貌

1.环境卫生整治。清理圩镇主要干道、农贸市场、圩镇周边

等重点区域垃圾、杂草，合理设置垃圾桶，加大清扫保洁和垃圾

收集清运力度，做到清扫到位、保洁及时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。

引导圩镇居民积极参与卫生整治，对房前屋后的柴草、生产工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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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用具等进行统一归置；按“五净一规范”要求，搞好室内环

境卫生。对圩镇河道、水塘进行垃圾清理和疏浚，对街巷、农贸

市场周边等地段的排水沟进行清淤、疏通，做到圩镇排水通畅，

路面无污水。〔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城管局、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〕

2.集贸市场整治。对市场内商家划行归市，设置统一整齐的

标牌、指示牌、摊位号等标志，保持摊位摆放整齐，无出场经营

现象。市场卫生设施完善，配套标准公厕和垃圾收集点，配齐专

兼职卫生管理或保洁人员，确保市场内环境整洁。〔责任单位：

县市场监管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3.市容市貌整治。加强对临街店面和集贸市场的管理，整治

占道经营、摊点乱设、杂物乱堆等影响道路通行和圩容镇貌的行

为，科学处理好圩日和非圩日的经营摆放秩序，规范市场经营秩

序。清除临街建筑外立面破旧条幅和各类“牛皮癣”小广告，保

持墙面无明显污迹、残损、脱落。〔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、各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4.交通秩序整治。大力整治圩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

等行为，规范车辆停放、停靠秩序。科学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

停车位，规范设置各类交通标识标牌，设置客运班车临时停靠点，

清理无主车、“僵尸车”等报废车辆。〔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交

管大队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5.违章搭建整治。拆除圩镇破棚烂厕和违章搭建构筑物，清

理整治影响道路通行、公共安全、居民出行和有碍镇容观瞻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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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铁皮棚、超宽超大雨棚、防盗网、围墙等，拆除或整治圩镇内

乱搭乱建的屋顶构筑物，加强圩镇建房管理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

然资源局、县城建执法大队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6.杂乱线缆整治。按照“强弱分设、入管入盒 、标识清晰、

牢固安全、整齐有序、美观协调”要求，全力整治杂乱无序线缆，

清理停用的废旧线路和线杆，科学规范电力、通讯线路走向，规

范线缆架设形态，做到管线井然有序。〔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局、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杆线部门〕

（二）补齐功能短板，完善圩镇功能

1.道路人行道水沟建设。对圩镇主次道路进行“白改黑”，

背街小巷进行硬化，要求路面平整、完好，井盖无破损；人行道

板无缺损、坑洼、碎裂、隆起、溢水现象，修复破损道路；对尚

未硬化的排水沟进行硬化，对破损的排水沟进行维修改造，对有

安全隐患的明沟，加盖水沟盖板。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〕

2.农贸市场建设。圩镇至少新建或改建一个农贸市场，原则

1.5 万人以上乡镇市场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 2000 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不小于 1500 平方米，配套设有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放场地。

市场交易大棚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或大跨度、大空

间的钢架结构，层高应不低于 4m，有条件的宜建成封闭的室内

市场。市场层高应不低于 4m，设置 2 个以上的出入口，主要出

入口宽度应不小于 4m。市场地面应硬化、防滑，并向排水槽（沟）

倾斜,摊位柜台应按不同品类经营需要统一制作，柜台高度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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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7-0.8m，柜台立面应贴墙面砖。市场内部排污管道（沟）应单

独设置，宰杀间、现场食品加工间内应设置下水管道，水产、畜

禽肉类污水排放口应设隔离过滤设施。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〕

3.公厕建设。因地制宜、合理布局，建设标准公厕，原则上

按常住人口 2500 人设置 1 座，建筑面积为不少于 30m2，公共厕

所的间隔距离不超过 300m。充分发挥农户自主性和积极性，推

进无害化户厕全覆盖。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4.公共停车场建设。圩镇至少建设 1 个公共停车场，并设置

醒目停车场标识牌，硬化场地，划定标识线。要立足满足出行停

车需求，注重前瞻性，推进主要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、居住社区

配建停车场、各类商业设施配套停车场，鼓励建设立体停车场、

机械式停车库等。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（三）绿化亮化美化，提升圩镇品位

1.沿街立面提升。规范店招和户外广告牌设置，拆除户外违

规广告牌，保持圩镇临街建筑清爽整洁；全面禁止临街建筑安装

外挑式“防盗窗”，拆除沿街外挑式“防盗窗”，提升圩镇品味。

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2.重要节点提升。抓好圩镇出入口、主要街道、中心地段、

居民休闲活动场所等区域节点提升。〔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〕

3.绿化亮化提升。以道路绿化为重点，坚持绿化标准，精心

设计，精心施工，精心养护，确保树木栽种质量和成活率。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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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设施周边和道路两旁亮化为主，做好亮化提升。〔责任单位：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〕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(2021 年 11 月初)。组织召开部署会，分

解任务，压实责任。各责任单位迅速行动，对照任务清单，全面

排查问题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细化整治方案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(2021 年 11—12 月)。各责任单位对照

整治任务和时间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逐项整治、逐项销号，落

实整治责任和措施，扎实推进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(2022 年 1 月并长期坚持)。各责任单

位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上，要及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主动发现问题，

坚决立行立改，实打实解决问题。同时，要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

制,不断提升整治质量和水平，巩固整治成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乡镇是圩镇管理整治第一责任单位，要

落实属地责任，统筹谋划，因地制宜，分类推进，充分调动群众

参与，认真组织实施好本乡镇圩镇整治管理工作，确保实效。各

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职，主动作为，全力配合，形成密切合作、上

下联动、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。

（二）统筹推进。各乡镇、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突出阶

段性工作重点，尽快制定本地圩镇整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、考核

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，统筹推进整治工作。责任单位要按照责任

分工，制定印发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加强工作调度，推进工作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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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各乡镇整治方案和责任单位工作方案于 11 月 30 日前报县

城管局备案，并于每月 30日前报送当月工作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。宣传部门要加强宣传报道，多角度、深层

次宣传报道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和社会效应，以点带面发挥党员

干部带头作用，以小组长、镇村干部、人大代表、干部家属带头

示范，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整治行动。各责任部门要加强整治

工作的信息报送，加大整治工作的宣传力度，积极营造良好的舆

论氛围。

（四）资金保障。建立“政府投入为主、市场运作为辅、社

会参与为补”的资金保障机制，县、乡两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

保障，确保常态化整治工作顺利推进，各乡镇要创新资金筹集方

式，积极利用各种政策，弥补整治资金的不足，鼓励和支持社会

资本参与圩镇整治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严格考核。将圩镇环境整治管理工作纳入县高质量发

展综合考评体系的考核内容，县整治办、县城管局、县农业农村

局要加强监督检查，每季度对乡（镇）圩镇整治建设情况进行评

分，年内组织开展一次以上现场推进会。综合平时整治和项目建

设情况，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；对工作落实不到

位、进展严重滞后的，取消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评先评优资格，

并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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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12日印发


